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韶财农〔2025〕12 号

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驻镇帮镇扶村
资金的通知

各区财政局：

根据《广东省财政厅关于下达 2025 年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

金的通知》（粤财农〔2025〕37 号），现将 2025 年省级驻镇帮

镇扶村资金下达给你们。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本次下达资金专项用于驻镇帮镇扶村工作，请抓紧将

资金安排到具体项目，切实加快预算执行，并加强资金监管，

不得挤占、截留或挪用，确保专款专用。

二、请按照《广东省乡村振兴驻镇帮镇扶村资金筹集使用

监管办法》规定使用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金，重点用于提升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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贫攻坚成果水平、提升镇村公共基础设施水平、提升镇域公共

服务能力、提升乡村产业发展水平等工作。

三、对资金来源为一般债券的（具体见数字财政系统），请

严格按照一般债券资金管理要求，将资金用于公益性资本支出，

不得用于经常性支出，不得用于偿还债务及中央明令禁止的支

出。请将资金拨付、实际使用数据及时准确录入穿透式监测系

统（新债务系统），确保资金在当年度使用完毕，切实发挥地方

政府债务资金效益。

四、为确保将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金聚焦用于“百千万工

程”重点任务，请各区财政部门在同级“百千万工程”指挥部

办公室的指导下制定资金分配方案，并征求同级“百千万工程”

指挥办审核同意后使用。

五、请加强财政资金绩效管理，对本次下达的预算资金，

制定具体的资金使用方案，科学合理确定绩效目标，加强绩效

目标运行监控和绩效评价，确保年度绩效目标如期实现。资金

具体使用方案和绩效目标请于资金下达 60 日内报省财政厅备

案。

四、此项资金列 2025 年“2300252 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

移支付收入”，支出列“213 农林水支出”相关科目，部门经济

分类科目按实际用途列编。年终编报支出决算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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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2025 年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安排表

韶关市财政局

2025 年 3 月 14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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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

2025 年省级驻镇帮镇扶村资金安排表
单位：万元

序号 县别 项 目 名 称 金额

1 韶关市 合 计 6027

2 浈江区 2025 年乡村振兴综合能力建设资金-浈江区 1586

3 武江区 2025 年乡村振兴综合能力建设资金-武江区 1586

4 曲江区 2025 年乡村振兴综合能力建设资金-曲江区 2855

公开方式： 依申请公开

抄送： 市农业农村局，各区农业农村局。

韶关市财政局办公室 2025 年 3 月 14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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